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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峰顺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建德市农副产品综
合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6）杭仲（房）字第
00081号申请人时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建德
市峰顺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建德市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委将于2016年11月1日下午2点30分在本委第二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湖墅南路368号浙租大楼三
楼319室，电话0571－88387383）。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庭审之日起6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望洲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申请
人汪荣浩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仲裁
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
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10月9日
14:30在杭州市中河中路242号人力社保综合大楼2号楼2
楼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届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科里夫兰医院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张晓敏、索威、陈勇、任佳慧、周玮旸、俞柳韵、王春贺、
姜子鹏、徐暖、闵鸿、周雨萍、余艳玲、张淑霞、费莹、贾侃
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由于邮寄送
达的仲裁裁决书被退回，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162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新蕉叶餐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钱利东、冯顺
法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工伤保险待遇等仲裁
申请，案号分别为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181号，上劳人
仲案字〔2016〕第18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6 年9月13
日下午15点00分、2016年9月14日下午15点00分在杭州
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
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长安砖瓦厂：夏翠平等14人与你单位工资劳
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
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
仲案字〔2016〕第208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9月9日
下午三时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
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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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11民初6231号
浙江胜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侯军胜、汪海燕：本院受

理原告胡晓东与被告浙江胜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侯军胜、
汪海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杭州
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051号

吴庆东、张素娟：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
安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051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275号

童理军：本院受理原告向金贵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日14：3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08号

汪志云：原告余五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30日9时在本院第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09号

汪志云：原告余五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11月30日10：30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2号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胡小平、陆永
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2号民事判
决书、补正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补正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505号

宁波江北明光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应春光、马红
涛、余姚明光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04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79号

沃召军：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2号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胡小平、陆永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82号

王家宝：本院受理原告阮美菊与被告王家宝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58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27号

毛菊萍、夏明良：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日上午14：45（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416号

宁波市北仑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蔡国锋：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日和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201号

胡丹女、周成祥、叶国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海曙
永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志伦、万凯、周成
祥、胡丹女、刘冬、叶国平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
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69号

朱红彪：本院受理原告严高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支付欠款人民币52600元。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3：45（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56号

徐苏忠：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益金融设备实业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
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511757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45号

邵锋强、严国栋、董彩霞：本院受理原告巫尚送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602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466号

陈世钦：本院受理原告沈家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34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465号

陈金林：本院受理原告沈家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057号

谢国平、童灿岗、高欢林、王庆红、绍兴县江峰贸易有
限公司、绍兴泽楠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30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672号

莫勇刚、绍兴中信泰富贸易有限公司、绍兴美承信
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李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36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16号

袁玉英、赵越峰：本院受理原告柳晓刚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4日上午9：15
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17号

袁玉英、赵越峰：本院受理原告柳晓刚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4日上午9：25
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979号

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项玉燕：原告浙江安东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杨加宗、项玉
燕、陈细强、朱小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龙状
商初字第9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129号

张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浙南鞋料市场海哨辅料店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302民初31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149号

李章平、吴燕燕：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鞋料市场缘
园皮革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11月29
日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514号

程国其：本院受理原告姜良国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1日
14：40在本院藤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353号

胡陈生、郑月莲：本院受理原告潘永兴与被告胡陈
生、郑月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10时
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387号
林建敏、陈月珠、林圣舫、李雪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军支行与被告林建
敏、陈月珠、林圣舫、李雪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0日下午
14：3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520号

金兴华：本院受理原告李志荣与被告金兴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520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488号

温州经典纸业有限公司、温爱华、王庆雨、温从忠、潘
小炳：原告彭来亮诉你们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温州三联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泽晖纸业有限公司、平
阳县海星纸张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6民初4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289号

林加超、汪五红、苏友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
洞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和30日内，由戴宁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
梅林、李玉红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6年11
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590号

林胜志：本院已受理原告庄庆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现定于2016年11月22日15时30分在本院中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由审判长朱成杰、人民
陪审员陈后林、蔡后玉（若此二人无法陪审，则由以下
备选人员依次替补：林军、苏菊香）组成。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612号

朱玲玲、黄振龙：本院已受理原告潘阿钦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现定于2016年11月22日15时在本院
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由审判长朱成杰、人民
陪审员陈后林、蔡后玉（若此二人无法陪审，则由以下备
选人员依次替补：林军、苏菊香）组成。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802号

季德福（身份证号码330323196912224037）、卓
萍（身份证号码330323197110094028）、陈迅敏（身份
证号码330323195205154012）、乐清市虹嘉机电有限
公司（注册号：330382000077253）：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为与被告季德福、卓萍、陈迅
敏、乐清市虹嘉机电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8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710号

范卫国：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成英与被告范卫国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085号

张凌浩：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旭与被告张凌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张凌浩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70000元及利息3500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6年7月止，此后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另行计算）；2、
被告张凌浩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4200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届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不答辩视为自行放弃诉
讼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由代理审判员苏娈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超磊、人
民陪审员俞步步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11月4日15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084号

张凌浩：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伟王与被告张凌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张凌浩立即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157000元及利息1320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6年7月止，此后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另行计算）；2、
被告张凌浩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8850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届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不答辩视为自行放弃诉
讼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由代理审判员苏娈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超磊、人
民陪审员俞步步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11月4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944号

潘辉、潘仁根：本院受理原告姚仲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503民初9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浙金商外初字第24号

浙江格莱特涂层织物有限公司、何正健、楼小萍、浙江
东纺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宇泰针车制造有限公
司、吴新航、虞向勤、王斌、吴虹桥、何旭燕：本院受理原告陈
环诉被告浙江格莱特涂层织物有限公司、何正健、楼小萍、
浙江东纺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宇泰针车制造有
限公司、吴新航、虞向勤、王斌、吴虹桥、何旭燕金融不良债权
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吴虹桥、何旭燕公告送达（2015）浙
金商外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向浙江格莱特涂层织物有
限公司、何正健、楼小萍、浙江东纺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省
东阳市宇泰针车制造有限公司、吴新航、虞向勤、王斌公告
送达（2015）浙金商外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及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182号

胡烨、胡美巧、胡加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胡烨、胡美巧、胡加宁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
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318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513号

罗杏：本院受理原告徐旻与被告罗杏探望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52号

施志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婺城支行诉被告施志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8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2129号

董永军：原告戴伟建与被告董永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021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董永军应当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戴伟建60万元。二、本
案诉讼费9800元，由被告董永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3258号

胡金登、刘月兰：原告金华市众安汽车有限公司与
被告胡金登、刘月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0325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胡金登、刘月兰应当偿还原告
金华市众安汽车有限公司代偿款143206元和违约金
28641元。二、原告金华市众安汽车有限公司对被告胡
金登名下车牌号为浙GG9M18奔驰牌汽车享有优先
受偿权。三、本案受理费3736元，由被告胡金登、刘月
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由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798号

郑惠军：本院受理原告董崇伙诉被告郑惠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屈燕辉的

申请于2016年6月20日裁定受理杭州朗迅广告策

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迅公司”）强制清算一案，

并于2016年6月20日指定浙江中孜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朗迅公司清算组。为保护债权人合

法权益，请于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完成债权申报。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

路 18 号铭扬大厦辅楼 1 楼浙江中孜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清算部，申报时间：工作日的上午

9：30～11：30，下午14：30～17：00。

联系人：吴笋妮，注册会计师

联系电话：18767132812。

王蓉，助理会计师

联系电话：18367629625。

杭州朗迅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8月19日

有关杭州朗迅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公告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屈燕辉

的申请于2016年7月22日裁定受理杭州朗迅房

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迅公司”）强制

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7月22日指定北京高朋

（杭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朗迅公司清算组。为保

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请于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完成债权申报。否则，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

不利法律后果。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

路 168 号中国石油大厦 16 楼北京高朋（杭州）

律师事务所，申报时间：工作日的上午9：30～

11：30，下午14：30～17：00。

联系人：赵吉律师

联系电话：15657103377，0571-87006988。

杭州朗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8月19日

有关杭州朗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公告


